《企业培训师》职业简介

一、项目背景　

　　企业培训师是二十一世纪的“钻石职业”，同时又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之一。随着企业培训产业的迅速发展，企业培训师已变得炙手可热。现在不管是企业还是专业培训机构，对培训师的需求越来越迫切，尤其是既懂企业培训体系设计，又懂授课或对外课程采购的优秀培训师，更是备受培训市场推崇。

　　针对这一市场需求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2年正式推出企业培训师国家职业资格标准，目前助理企业培训师、企业培训师已列入国家统考项目。

二、职业名称 

企业培训师 

二、职业定义 

在任何类型的组织中，能够运用现代培训理念和手段，进行培训需求分析、策划、开发、营销培训项目，制定、实施培训计划，开发培训课程、从事培训教学、培训管理和培训咨询和培训效果评估等活动的人员。 

三、主要工作内容 

从事的工作主要包括：（1）企业培训制度和体系的制订；（2）培训的协调和后勤工作；（3）培训预算的编制、实施；（4）企业内外部培训资源的管理；（5）培训项目的需求分析；（6）培训项目计划的制订；（7）培训项目的组织实施；（8）培训项目的效果评估；（9）培训课程的设计开发；（10）培训课程大纲及教学文件的编写；（11）现代培训方法和技术的应用；（12）培训课程的主持和控场；（13）技能培训的组织与实施。 

四、职业等级 

本职业共设两个等级：助理培训师（三级）、企业培训师（二级），其中二级已列入鉴定公告，可面向社会开展培训与鉴定。 

五、建议培训课时 

二级：160课时。 

六、鉴定申报条件 

参照《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申报条件》。 

（1）取得本职业三级（高级）职业资格证书后从事培训教学或管理工作两年以上，经过本职业二级（技师）正规培训且达规定标准学时数。 

（2）具有大学专科（高职）学历，从事培训教学或管理工作五年以上，经过本职业二级（技师）正规培训且达规定标准学时数。 

（3）具有大学学历，从事培训教学或管理工作三年以上，经过本职业二级（技师）正规培训且达规定标准学时数。 

（4）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，从事培训教学或管理工作一年以上，经过本职业二级（技师）正规培训且达规定标准学时数。 

七、鉴定方式 

二级的鉴定方式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。

· 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计算机机考方式，

· 操作技能考核采用笔试、口试方式。

· 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均实行百分制，成绩皆达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。

· 理论知识或操作技能不及格者可按规定分别补考。 

鉴定时间：

每年5月、11月。
